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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0102民初1802号
何学求、胡小琴、何学余：本院受理原告赵彬斌诉被

告何学求、胡小琴、何学余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通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9年8月30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1801号

蔡树光、吴丽红、吴忠汇、毛小丽：本院受理原告
赵彬斌诉被告蔡树光、吴丽红、吴忠汇、毛小丽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30日上
午9时15分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2143号

《改革月报》杂志社：原告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改革月报》杂志社、杭州改革月报大
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人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
管理中心、浙江省对外服务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02民初
2143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0047号

杭州诶比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刘庆林诉你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司送达（2018）浙0106民初1004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968号

浙江达缘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名知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伟青与被告田蜜、孙震、浙江
达缘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名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191民初39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138号

陈荣坤：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佳龙物资有限公司诉被
告陈荣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13日10时00
分在本院第3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6428号之一

金水荣：本院受理的原告冉飞飞诉被告金水荣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16428号民事裁定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473号

杭州艾尚佳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方格纺织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艾尚佳纺织品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14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3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631号

叶金华、莫明敏 "叶金华、莫明敏：本院受理原告刘海
英诉被告叶金华、莫明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
763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527号

李莎：本院受理原告徐昌国诉被告李莎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14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 3 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202号

杭州德磊紧固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开
源艺术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德磊紧固件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13日15时00分
在本院第3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2394号

毛黎江：本院受理原告蒋克明诉被告沈承志、毛黎
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13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3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5739号

郑裕富：本院受理的原告应成勇与被告郑裕富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212民初157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2060号

罗成、杨秀琼、李海：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8月28日
15点31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
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
仍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2179号

曹换龙、熊艳：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8月28日15
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
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仍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破3号之一

2019年1月21日，本院根据潘海胜的申请裁定受理
温州市惠琪兰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在破产清算
过程中，温州市惠琪兰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
申请，称温州市惠琪兰鞋业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支付破
产费用，请求本院宣告温州市惠琪兰鞋业有限公司破产，
并终结清算程序。本院认为，温州市惠琪兰鞋业有限公
司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管理人申请本院终结破产
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4月30日裁
定宣告温州市惠琪兰鞋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惠
琪兰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903号

徐坚：本院受理原告陈小红与被告徐坚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4民初90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徐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付原告陈小红借款
4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4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9
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50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垫付），共计700元，由被告徐
坚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905号

徐坚：本院受理原告陈雪
钢与被告徐坚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
初90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徐坚应在本
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付原告
陈雪钢借款40000元并赔偿
利息损失（以 40000 元为基
数，从2018年9月17日起按
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00
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垫
付），共计1450元，由被告徐
坚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1232号

葛清：本院受理原告柳
西建与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 0304 民初 1232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383号

郑祖爱：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晨龙纸业有限公司与
被告郑祖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转普）、庭前调解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
定于2019年8月6日9:0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2502号

胡建中：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瞿溪信义建材
经营部与被告元鑫建设有限公司、胡建中建筑设备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
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8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55号

本院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的
申请，于2019年5月8日裁定受理浙江华康纸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康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5月
10日指定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为华康公司管理人。因
华康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小微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
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履行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浙江华康纸业有限
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
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
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向管理人移交
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
及实际控制人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
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应对公司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华康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7月18
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瑞
安市安民路3号；联系人：陈周（13958830196）]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华康
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7月25日上午8时50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华康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522民初351号

沈兴泉：本院受理原告吴明福诉被告沈兴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
（2019）浙0522民初35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事项通知
书、判后答疑告知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沈兴泉
归还原告吴明福借款21000元及自2017年7月1日起
按年息厘6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的逾期利息，限于本
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吴明福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被告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案件受理费746元，由被告沈兴泉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长兴县人民法院

浙江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原告上海邱罗建材有限公司与贵司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一案，经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审理，于2019年1月21
日作出（2018）浙0381民初14805号民事判决，判决你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邱罗建材有限
公司工程保修金201884元，并承担诉讼费用5948元。该
判决现已具法律效力，因你公司未能自觉履行上述义务，
原告上海邱罗建材有限公司欠付受让人蒋凯的货款，现本
公司将该判决所确定的权利全部转让给蒋凯（男，1988年
10月28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10230198810281456，汉族，
住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西门村1468号），由蒋凯受让该债
权，今特通知你公司如下：

你公司收到该债权转让通知后，向债权受让人蒋凯履行
该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详见判决书），将款项交付蒋凯。

特此通知! 债权转让人：上海邱罗建材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叶旭英：
我方已将你于 2015 年 5 月 3 日出具的

凭证现欠货款5.83万元的债权及相关权利
依 法 转 让 给 陈 曼 玲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30219650804522X）。现通知你方向陈
曼玲履行义务。特此公告。

原债权人：
温州市鹿城区广化奇新服装辅料商行

谢选春
2019年5月17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本人因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倾倒处置油
漆渣，严重污染环境，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
损害，造成不良影响，本人表示真诚的歉
意。我保证以后遵守法制，不再做出类似的
非法行为。

道歉人 崔亚飞王金鹏
2019年5月17日

道歉声明

浦江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叶素琴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浦江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叶素琴签订

的《债权转让合同》，浦江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
托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
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叶素琴。浦江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
向叶素琴履行相关义务。叶素琴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叶
素琴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5268690777

浦江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叶素琴

2019年5月17日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1月24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叶素琴的利息、罚息、违约金

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原债权人或处置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金华市天空玩具有限公司

本金

13,000,000.00

欠息

4,352,085.37

债权合计（基准日为2019 年1月24日）

17,352,085.37

担保人

义乌市城阳洁具制品厂、义乌之威针织有限公司、王云花、王建红、伊莺英、金云忠、叶小琴

单位：人民币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天场家纺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天场家纺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绍兴天场家纺有限公司。绍兴天场家纺有限公司
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绍兴天场家纺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绍兴天场家纺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8年7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绍兴天场家纺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联系人：祝佳琦，电话0575-88249783

借款人名称

绍兴百福得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绍兴县亿凡纺织品有限公司、浙江绍兴新三江印染有限公司、陈永灿、陈水娟、童永尧、何琴芬、郑永灿、孙军祥、何琴茶

币种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15290332.90

利息

18319772.80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8年7月30日，单位：元）

杭州市下城区朝晖路217号涉嫌违法建筑
搭建人（以下称当事人）：

下城区朝晖路 217 号底层商铺现开设
杭州市下城区彭厨餐饮店，下城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查处上述地址涉嫌违法建设，由于违
法行为搭建人至今尚未到本机关接受调查
处理，现敦促当事人从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至我局朝晖中队接受调查，逾期本机关
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新市街181号二楼 杭州市

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朝晖中队
联系人：裘先生
联系电话：0571-81999263

杭州市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绍兴圆
盛铜业制造有限公司等7户债权、杭州菲带贸易有
限公司债权项下的抵债实物资产组成的资产包进行
统一处置。截止2019年4月3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
额为 20905.29 万元，实物资产抵债金额为 1907.60
元。债务人主要分布于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和上虞
市，实物资产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该资产包
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
应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

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及实物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
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刘佳楠
联系电话：0571-85774796
电子邮件：liujian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

9、11、12层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遗失浙江省法院执行、调解款票据一份

（三 联），票 据 代 码 44101，票 据 号 码
1600383993；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财政汇总
缴款书一份（四联），票据代码11100，票据号
码1600931057；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份（三联），票据
代码 42101，票据号码 1574207320。以上三
份票据均系空白发票，特此声明。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